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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9   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24－02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6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6 月 11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应出席董事 15 人，实际出席董事 15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请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合称毕马威）为公司 2024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分别负责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

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提供相关年度审计及中期审阅服务，并由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2024 年毕马威对公司的相关审计服务费用不超过 453 万元（包括食宿差旅

费等费用，含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如因审计内容变更等导致审计费用增加，由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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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确定相关审计费用的调整。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与 本 公 告 同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公告》。 

 

（二）关于提名陈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陈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预审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欣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1。 

 

（三）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

章程修订所涉及的相关监管机构备案手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根据相关备案、

登记机关的意见（如有）对章程修订内容进行调整。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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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 

 

（四）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修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审通过。 

 

员工持股计划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详见附件 2，修订后的员工持股计划详见

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修订

稿）》。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6月 11日 

 

附件 1：陈欣女士简历 

附件 2：《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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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陈欣女士简历 

陈欣女士，1968年11月生。 

2022年4月至2023年4月任卢森堡国际银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全球中国业务主

管，2015年1月至2022年3月历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票代码：600000）伦敦分行筹备组负责人、伦敦代表处首席代表及伦敦分行行

长。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汇业务司储备管理处副主任科员、储备管理司清算处

主任科员，中国人民银行欧洲代表处交易室交易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管理司

风险管理处主任科员、综合处副处长、内部审计处兼人力资源处处长，中国人民

银行欧洲代表处交易室负责人、首席交易员，中国华欧投资有限公司（银杏树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288；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号：01288）英国代表处、英国有限公司筹备组副组

长，中国农业银行（英国）有限公司副行长。 

陈欣女士分别于1991年7月、2002年2月获天津财经大学国际会计学专业学士

学位、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MBA专业硕士学位。 

 

陈欣女士与招商证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证券上市地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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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条款变更新旧对照表 

原内容 新内容 修订依据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本计划在下列期间不得买

卖公司股票： 

1、公司审议年度报告的董

事会召开前 60 日至年度报告

披露当日（含首尾两天）； 

2、公司审议季度报告或半

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召开前 30

日至季报或半年报披露当日

（含首尾两天）； 

 

 

3、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

报公告前 10 日内（含首尾两

天）； 

以上 1-3 禁止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期间，包括本公司延期

公布业绩的期间； 

4、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四）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参照《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本计划在下列期间

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公告前 60

日内（含首尾两日）； 

 

2、公司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日内（含首尾两日）； 

3、公司季度报告公告前 5

日内或有关季度结束之日起至

季度报告公告之日（以较长者

为准，含首尾两日）； 

4、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

报公告前5日内（含首尾两日）； 

 

以上 1-4 禁止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期间，包括本公司延期

公布业绩的期间； 

5、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第十三条：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在下列期间不得买

卖公司股票： 

（1）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 

（2）上市公司季度报告、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

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之日止； 

（4）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

他期间。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附录十《上市发

行人董事进行证券交易的标准

守则》： 

在上市发行人刊发财务业

绩当天及以下期间，其董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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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 新内容 修订依据 

发生之日或在决策过程中，至

依法披露后 2个交易日内； 

 

5、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

会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交易所

规定的其他期间。 

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起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

日止； 

6、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

会及公司证券上市地的交易所

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对交易限制期的规定

发生变化，按照修订后的规则

执行。 

得买卖其所属上市发行人的任

何证券： 

(i)年度业绩刊发日期之

前 60日内，或有关财政年度结

束之日起至业绩刊发之日止期

间（以较短者为准）；及 

(ii)刊发季度业绩（如有）

及半年度业绩日期之前 30 日

内，或有关季度或半年度期间

结束之日起至业绩刊发之日止

期间（以较短者为准）。 

管理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

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均由持有人担

任，并由持有人会议选举产生。

管理委员会主任由管理委员会

以全体委员的过半数选举产

生。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

本计划的存续期（含延长的存

续期）。 

管理委员会由 5 名委员组

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1 人。

管理委员会委员由持有人会议

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主任由

管理委员会以全体委员的过半

数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委员

的任期为本计划的存续期（含

延长的存续期）。 

 

 

根据公司管理需要修订。 

 

 


